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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投標須知範本」修正對照表 
113 年 12 月 27 日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條文 聲明事項 條文 聲明事項 

十三 

 

（二）與履約能力有關者：…… 
□6.本採購屬經濟部（投資審議司）公告「具
敏感性或國安（含資安）疑慮之業務範 
疇」之資訊服務採購，廠商不得為大陸地區廠
商、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經 
濟部（投資審議司）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
者。（上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訊服務 
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（投資審議司）網站
http://dir.moea.gov.tw/陸資來臺投資/投 
資法規/參考文件：具敏感性或國安（含資安）
疑慮之業務範疇及陸資投資資訊產 
業事業清冊）（註：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案，
如勾選本項者，請依 GPA第 3 條 
規定，妥適考量第 8 點之勾選。） 

十三 

 

（二）與履約能力有關者：…… 

□6.本採購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告「具敏
感性或國安（含資安）疑慮之業務範疇」之資
訊服務採購，廠商不得為大陸地區廠商、第三
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
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。（上開業務範疇及陸
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司
網站 http://dir.moea.gov.tw/陸資來臺投資/投
資法規/參考文件：具敏感性或國安（含資安）
疑慮之業務範疇及陸資投資資訊產業事業清
冊）（註：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案，如勾選
本項者，請依 GPA 第 3 條規定，妥適考量第
8 點之勾選。） 

行政院 112 年 9月 26 日核定
經濟部組織改造施行，將投
資審議委員會併入經濟部，
設立「投資審議司」，爰配合
將「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」
修正為「經濟部 (投資審議
司)」。 

 


